南网数研院2026-2027年常年法律顾问服务框架项目-标包2：专项法律服务
报价明细表
	序号
	服务类别
	服务费用
	服务费用报价
	备注

	1
	专项法律服务

	法律尽职调查服务：含出具尽职调查报告、法律意见书
	结算费用计算方式见表后说明第2点。
	下浮率：   %
	1.报价方式：下浮率
2.结算方式：每项工作单价进行结算。结算价=由每项最高限价*（1-费率下浮率）得出
3.服务费用下浮率应大于0%的为有效报价

	2
	
	经营者集中申报
	20万元/个项目
	
	

	3
	
	仲裁及诉讼案件代理
	结算费用计算方式见表后说明第3点。
	
	

	4
	
	诉前纠纷处理（未进入诉讼程序）
	按序号3仲裁及诉讼案件代理服务费用最终价格减半计算，且单起诉前纠纷处理服务费用不超过8万元/件；如有多个主体涉及同一纠纷事项的诉前纠纷合并处理的，按一件计算；案件最终进入诉讼程序的，直接按序号3费用进行结算。
	
	

	5
	
	资信调查报告
	0.5万元/份
	
	

	6
	
	法律专题研究报告
	8万元/份
	
	

	7
	
	重大项目或重大风险事件法律支撑服务
	10万元/个项目
	
	

	8
	
	普法活动法律支撑服务
	4万元/次
	
	



说明：
1.适用范围：本标包于南方电网数字电网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合同履行期间，南网数研院本部可根据管理需要对需求额度进行统筹管理。分子公司适用本框架项目，由具体使用单位分别与中标单位签订合同并结算服务费用。 
2.法律尽职调查服务费用计算方式：（法律尽职调查服务费+累加费用（如有））*（1-中标下浮率）。法律尽职调查服务费设定如下：
[bookmark: _GoBack]（1）广东省内的1家公司（无分子公司）尽职调查服务：6万元；
（2）广东省外的1家公司（无分子公司）尽职调查服务：8万元；
（3）广东省内的1家母公司（包含分子公司不超过3家，不区分省内外）尽职调查服务：10万元；
（4）广东省外的1家母公司（包含分子公司不超过3家，不区分省内外）尽职调查服务：12万元。
注：单个项目内母公司的分子公司超过3家的，超过部分的单家分子公司（不分省内外）尽职调查服务按1.5万元/家额外计算累加费用。
3.单个仲裁及诉讼案件代理费计算方式：（基础费用+累加费用）*乙方最终有效报价的（1-中标下浮率）。案件代理费参照《广州市律师事务所服务收费指引（试行）》《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收费管理实施办法》（粤价〔2006〕298号）等文件综合设定如下：
（1）一审案件诉讼（仲裁）代理费计算方式：
①每宗不涉及财产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案件代理费：基础费用20000元/件（无累加费用）。
②每宗涉及财产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案件代理费：在收取基础费用20000元的基础上，以争议标的额减去20000元以后的金额分段按比例累加计算收取：
5万元以下（不含5万元）的部分：免加收；
5万以上至10万元以下（不含10万元）的部分：10%；
10万以上至50万元以下（不含50万元）的部分：8%；
50万以上至100万元以下（不含100万元）的部分：7%；
100万以上至500万元以下（不含500万元）的部分：6%；
500万以上至1000万元以下（不含1000万元）的部分：5%；
1000万以上至5000万元以下（不含5000万元）的部分：1.5%；
5000万元以上至1亿元以下（不含1亿元）的部分：1%；
1亿元及以上的部分：0.5%。
（2） 如有多起（两件及以上）涉及同一关联纠纷事项的案件，多起案件的代理费合并计算，即以多起案件的争议标的额的总和为基础，计算方式按照上述第（1）点单个仲裁及诉讼案件代理费计算方式执行；如多起案件争议标的额分开计算的代理费总金额与合并计算的总金额不同的，以计算价格较低者为准。
（3）未代理一审而代理二审的，按一审标准收费；曾代理一审再代理二审的或曾代理一审或二审，再代理发回重审、再审申请或确定再审案件的，按一审标准减半收费，争议标的额有变更的按变更后标的额计算；仲裁案件曾代理仲裁的，诉讼一审、二审及后续任一阶段按仲裁标准减半收费，争议标的额有变更的按变更后标的额计算。执行异议案件按一个审级收费，争议标的额按提起执行标的额计算，曾代理前期任一审级案件的减半收费；直接依据终审判决申请强制执行的不另外收费。
4.其他费用：提供公司本部日常法律服务期间，根据甲方要求为完成工作所产生的必需的赴广州市以外的住宿费、公共交通工具的交通费另行结算（由乙方根据实际产生的费用金额开具服务费用增值税发票），标准参照甲方公司内部普通工作人员标准执行，乙方自行承担在广州市内工作所产生的住宿费、交通费等费用。专项法律服务的费用包含了根据甲方要求为完成工作所产生的一切费用。
5.报价要求：下浮率报价超过20%的，投标人需同步提交《成本分析报告》。

投标人：		       （盖单位公章或电子印章）
		年		月		日

1

